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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00325-6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緣訴願人申請更正土地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年 10月 21日

東地所登字第 0990006026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緣訴願人於 99年 9月 24日向本府地政處聲請將其所有坐落竹東鎮

柯子湖段○○○地號等 6筆土地，現登記持分二十四分之二，更正

登記為持分四十二分之六；經原處分機關查核相關登記簿謄本後，

認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遂以 99 年 10 月 21 日東地所登字第

0990006026號函否准其所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及補充訴願理由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主張○○○等共有人以○○○為代表，於民國 35年 6月

19日持「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所申報之土地所

有權人各人持分為四十二分之六，該申報書權利關係人名冊備註

欄以國字大寫方式載明○○○持分為四十二分之六，而經辦人員

以阿拉伯數字任意塗改，此任意塗改部分並未有經辦校對或復核

之職章戮記，筆跡又與原毛筆字冏不相同，原處分機關遽以推測

係經辦人員依規定核對資料發現錯誤補正，非任意塗改云云，殊

屬無據。是以，目前土地登記持分與原申報書不符，純屬登記人

員記載之疏忽，依法應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二）訴願人主張申請更正時特表明願檢具相關文件隨時補充說明，惟

原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前，非但未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亦未就

所謂「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資料」予訴願人查閱及表示意見之機

會，漠視人民權利莫此為甚。 

（三）訴願人主張 98年調閱原始登記簿，發現所有 6筆土地於民國 64

年遭登記員○○○將所有權七分之一，用阿拉伯數字篡改為二十

四分之二，致權益損失具大。 

（四）民國 70年以前訴願人所有土地皆親自耕種，持分七分之一範圍

未曾變動，因為屬於公同共有土地不能分割買賣。民國 70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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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將土地編列為新竹科學園區三期工業用地，禁止移轉變

更，等待徵收，所以土地一直荒廢至今。又民國 90年解編之後

，土地數筆遭分割盜賣，致訴願人損失土地千坪以上。權益受損

部分，若不依政府規定給予更正將追究行政疏失及法律責任，必

要時，將申請國家賠償。 

（五）訴願人主張兩年以來多次申請更正錯誤土地登記，還原正確持分

土地，遭原處分機關多方刁難，推諉責任，不願承擔過失，令人

十分挫折與無奈，懇請撤銷原處分，以維法制而保障其權益。 

三、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辦理繳驗土地權利憑證換發權利書狀其程序如左：一、接收

申請書及原權利憑證文件。二、審查及發還原權利憑證。三、公

告。四、編造土地登記簿並換發權利書狀。」、「縣（市）政府接

收申請書及證件後，應即審查時，應將所繳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

與土地台帳不動產登記簿三者互為核對，經核對相符者，應即在

各關係證件加蓋縣（市）政府名義之驗訖發還戳記，及審查人員

印章前發還，核對不符者，應查明原委分別依法處理。」、「土地

權利憑證，經審查後，即發還並同時公告，公告期限定為 2個月

，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應即換發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原有土地權利憑證，經公告期滿無異議，或經調處成立，或

經裁判確定者，即予計入土地登記簿，並繕發所有權狀，或他項

權利證明書，通知土地權利人限期領取。」、「土地法施行前，業

經辦竣土地登記之地區，在土地法施行後，於期限內換發土地權

利書狀，並編造土地登記總簿者，視為已依土地法辦理土地總登

記。」分別為 36年 5月 2日公布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與換發書

狀辦法第 4條、第 7條第 1項、第 8條第 1項、第 15條及土地

法施行法第 11條所規定，先予敘明。 

（二）依上述辦法規定可知光復初期為釐整臺灣地籍，政府即辦理「台

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其程序為依土地關係人申報後

所繳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台帳不動產登記簿三者互為審

查核對、經核對相符公告 2個月、公告期滿無異議後編造土地登

記簿並繕發權利書狀。經查本案 6筆土地之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

驗憑證申報書背面蓋有新竹市土地權利憑證審查委員會復審之

章，及日據時期土地台帳亦蓋有審查結果：相符，公告經過：無

異議之戳記，並由承辦人認章；且有各筆地號之土地登記簿及核

發權利書狀狀號登載。因而該等土地已依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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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申報書填載各所有權人持分依法完成審查、公告，且公告 2

個月無人提出異議後，編造土地登記簿並換發權利書狀予權利人

，完成其土地總登記程序。其中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

書填載○○○持分為二十四分之二與土地登記簿所有權人○○

○持分二十四分之二相符，本案土地權利持分既查無登記錯誤或

遺漏之情事，本所自無需辦理更正登記。 

（三）再者，訴願人自提出更正登記申請後，多次主動經電話與本所承

辦人及主任於口頭上做其補充說明，並於 99年 11月 5日親至本

所調閱相關地籍資料時，由本所業務單位人員當面向其說明本案

土地相關登記情形並提供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資料，但訴願人表

示現為民國時期非日據時期而拒絕採用該日據資料。故訴願人所

述未給予陳述意見或未就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資料予以其依法

查閱並表示意見之機會，顯與事實未符。 

此外，縣政府地政處且於 99年 11月 18日通知本所與訴願人召開

會議，並於 99年 11月 26日函發會議紀錄，會議紀錄結論：本案

經竹東地政事務所與○○○現場審閱並說明相關資料登載無誤，

若陳情人○○○對於本案仍有其他疑義，請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

協助。除於會中再與訴願人等說明本案有關登記簿資料登載情形

外，訴願人等並於當天至本所閱覽該登記簿資料之原本，以了解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及共有人名冊係申報人自行填

寫，並有申報人自行於更正持分下方認章，以釐清訴願書陳訴理

由中係爭名冊以阿拉伯數字任意塗改部分，並未有經辦校對或復

核之職章戳記乙節。 

（四）查本所保管竹東鎮柯子湖段○○○地號等 6筆土地光復時期「臺

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填載所有權人○○○持分為二

十四分之二（十二分之一），並經完成總登記申報程序後將該持

分二十四分之二（十二分之一）計入 36年編造之土地登記簿（

即土地登記總簿）及共有人名簿並繕發所有權狀，又該土地登記

簿資料於 66年 2月 28日轉錄於新登記簿(即現今電子處理前之

土地登記簿)，其轉載○○○持分仍為七十二分之六（十二分之

一），無遭致更改情形；且此 6筆土地共有人間權利關係為分別

共有並非公同共有；因劃編工業用地禁止移轉之註記業於 81年

註銷。是以本案查無訴願人主張之持分於民國 64年遭登記員○

○○私自竄改，6筆土地將本人四十二分之六所有權用阿拉伯數

字竄改為二十四分之二及屬於公同共有土地不能分割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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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訴願人補申訴事項之有關土地數筆遭到分割盜賣及權利受損部份

，若訴願人主張該筆土地權利有爭議，建請依循司法途徑訴請解

決。 

（六）按土地法第 69條前段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

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

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本案經查並無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情形，故無從辦理更正登記，實非訴願人所認刁難推諉責任云

云。 

 

理  由 

一、按「在光復前日本政府已辦不動產登記之區域，不動產權利人應將

所持登記證書向主管地政機關繳驗，經審查公告無異議後，換發土

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並編造登記簿。前項換發土地權利

書狀，祇收權利書狀費，免繳登記費，依照第 1項規定，換發土地

權利書狀之地區，視為已依照土地法辦法土地總登記。」、「辦理繳

驗土地權利憑證換發權利書狀其程序如左：一、接收申請書及原權

利憑證文件。二、審查及發還原權利憑證。三、公告。四、編造土

地登記簿並換發權利書狀。」、「縣（市）政府接收申請書及證件後

，應即審查時，應將所繳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台帳不動產登

記簿三者互為核對，經核對相符者，應即在各關係證件加蓋縣（市

）政府名義之驗訖發還戳記，及審查人員印章前發還，核對不符者

，應查明原委分別依法處理。前項審查分初審、複審，初審由縣市

政府派遣人員辦理，複審由縣市政府地方民意機關代表，及法院代

表會同組織委員會辦理之。」、「土地權利憑證，經審查後，即發還

並同時公告，公告期限定為 2個月，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應即換發

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原有土地權利憑證，經公告期

滿無異議，或經調處成立，或經裁判確定者，即予計入土地登記簿

，並繕發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通知土地權利人限期領取

。」為臺灣地籍釐整辦法第 4條、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與換發

書狀辦法第 4條、第 7條、第 8條第 1項、第 15條第 1項所明定

。 

次按「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

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

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土地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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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辦竣土地登記之地區，在土地法施行後，於期限內換發土

地權利書狀，並編造土地登記總簿者，視為已依土地法辦理土地

總登記。」分別為土地法第 69條及土地法施行法第 11條所明定

。 

二、經查臺灣於日據時期，因日本政府實施之土地登記制度，與我國不

同，光復初期為釐整臺灣地籍，政府遂公布「臺灣地籍釐整辦法」

及「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作為釐整地

籍及執行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書狀之依據。不動產權利人依前

開規定辦理繳驗土地權利書狀憑證換發權利書狀，縣（市）政府接

受申請書及證件後，應將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臺帳不動產登記簿

三者互為審查核對，經核對相符公告 2個月，經公告期滿無異議後

換發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本案新竹縣竹東鎮柯子湖段○○

地號等 6筆土地，依據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及目前土地登記謄本所

載新竹縣竹東鎮柯子湖段○○等 4筆由○○○等 12人於大正時期

移轉取得，○○○係於昭和年間自○○○移轉取得其持分十二分之

一，○○地號無土地登記簿資料但於土地台帳有記載，而訴願人係

於民國 58年因繼承取得原○○○所有系爭土地其持分十二分之一

。系爭土地於民國 35年由○○○代表其他共有人填具臺灣省土地

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檢同證件申請換發權利書狀，政府接受申請

書及證件後，即與日據時期土地台帳及土地登記簿三者互為核對，

經核對相符，依前開規定公告 2 個月，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記入

土地登記簿，換發權利書狀予權利人，完成系爭土地總登記程序。

此有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

申報書與其背面新竹市土地權利憑證審查委員會復審之章、日據時

期土地台帳上蓋有審查結果：相符，公告經過：無異議，確定更正

之戳記，並有承辦人認章、土地登記總簿、土地登記謄本，及臺灣

省新竹縣戶籍登記簿在卷足憑，洵屬有據，尚無不合。 

三、次查訴願人主張於○○○等共有人以○○○為代表，於民國 35年 6

月 19日「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所申報之系爭土地

其權利關係人名冊備註欄以國字大寫方式載明○○○持分為四十

二分之六，而經辦人員以阿拉伯數字任意塗改，且未有經辦校對或

復核之職章戮記，筆跡又與原毛筆字冏不相同，原處分機關推測係

經辦人員依規定核對資料發現錯誤補正云云，殊屬無據，土地登記

持分與原申報書不符，純屬登記人員記載之疏忽，依法應由登記機

關逕行更正乙節，惟按前開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與換發書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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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條、第 8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1項規定，縣（市）政府於

接受申請書及證件後，必須將所繳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臺帳

不動產登記簿三者核對相符後，於證件加蓋縣（市）政府名義之驗

訖發還戮記，並公告 2個月無人異議，始得記入土地登記簿，換發

所有權狀，非僅依據申報書所載即予記入土地登記簿，換發所有權

狀。本案系爭土地之「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權利關

係所有人名冊備註欄○○○持分原為四十二分之六，其中新竹縣竹

東鎮柯子湖段○○等 4筆土地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登載為十二分

之一，系爭 6筆土地於核對時修正○○○持分為二十四分之二並蓋

有○○○印章為憑，經新竹市土地權利憑證審查委員會復審之章核

審通過，日據時期土地台帳上亦蓋有審查結果：相符，公告經過：

無異議，確定更正之戳記和承辦人認章，且土地登記總簿亦登載○

○○持分為二十四分之二。據此，本案系爭土地並無土地法施行細

則第 11條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事由，是以訴願人主張顯有誤解，

尚非可採。 

四、又查訴願人主張 98年調閱原始登記簿，發現所有 6筆土地於民國

64年遭登記員○○○將所有權七分之一，用阿拉伯數字篡改為二十

四分之二，致權益損失具大乙節，按系爭土地於民國 35年依臺灣

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與換發書狀辦法規定完成土地總登記申報程

序並記入土地登記簿其所載○○○持分即為二十四分之二，該土地

登記簿資料於 66年 2月 28日轉錄於新登記簿(即現今電子處理前

之土地登記簿)，其轉載○○○持分仍為七十二分之六（十二分之

一），並無遭篡改情形，訴願人主張顯為無據。 

五、末查訴願人主張民國 70年以前所有土地持分為七分之一，為公同

共有土地不能分割買賣。民國 70年之後，政府將土地編列為新竹

科學園區三期工業地，禁止移轉變更，等待徵收，而荒廢至今。又

民國 90年解編之後，土地數筆遭分割盜賣，致訴願人損失土地千

坪以上，權益受損部分，若不予更正將追究行政疏失及法律責任，

必要時，將申請國家賠償乙節，系爭土地○○○持分為十二分之一

已如前述，訴願人於民國 58年 3月 4日繼承○○○土地其所有土

地持分亦為十二分之一，且系爭土地已劃分持分比例與其他共有人

係為分別共有關係。有關系爭土地因劃編工業用地禁止移轉及設定

負擔之註記業於民國 81年塗銷註記。另土地數筆遭分割盜賣，致

訴願人損失土地千坪以上部分，按新竹縣竹東鎮柯子湖段○○地號

分割出○○地號，○○地號分割出○○地號，前開 6地號面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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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及○○地號面積相當且訴願人仍為土地共有人其持分為

十二分之一，訴願人土地未損失，權益亦未受損，此有土地登記謄

本附卷可稽，訴願人主張顯無理由。是以，揆諸首揭規定，原處分

機關之處分尚無違誤，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需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